
讀經小組示範－約翰福音十二章 

四 生命的結果與繁增 十二 1～50 

1 生命的結果─筵宴之家（召會生活的小影） 1～11 

（問：筵宴之家，召會生活的光景為何？） 

約 12:1 註 1【(一)由復活的生命所產生─拉撒路；（十一 43～44；）(二)由蒙潔淨的罪人所組成

─患痲瘋的西門；（可十四 3；）(三)外面是困苦的─伯大尼；(四)裡面是在主的同在中與主同

筵；（2；）(五)姊妹比弟兄多；（2～3；）(六)各有不同的功用：服事─馬大，作見證─拉撒路，

愛主─馬利亞；（2～3；）(七)被虛假的人所玷污─猶大；（4；）(八)受宗教的逼迫；（10；）(九)

試驗並暴露人；（6 ,10；）(十)帶進許多信徒。（11）。】 

2 生命藉著死與復活，為著召會的繁增（包含神的得榮，與世界及撒但的受審）  

12～36上 

（問：主說：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，仍舊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其含意 

為何？） 

      約 12:23 註 1【人子耶穌的得榮耀就是祂的復活，也就是祂神聖的元素，神聖的生命，從祂人 

性的體殼釋放出來，在復活裡產生許多信徒，（彼前一 3,）】 

約 12:24 註 2【這許多子粒成了基督在復活裡的擴增，這擴增就是基督經過死而復活所進入的

榮耀。（路二四 26。）……基督原是與神同有榮耀。（十七 5。）祂成為肉體，使祂神聖的榮耀

都遮藏在祂的肉體裡。藉著祂的死與復活，祂這榮耀就得著釋放，產生許多子粒，成為祂的擴

增，彰顯祂的榮耀。】 

3 宗教的不信與盲瞎 36下～43 

4 生命向不信之宗教的宣告 44～50 

（問：主對不信的宗教徒宣告為何？） 

約 12:44 註 1【含示：(一)祂是向人顯現的神；（44～45；）(二)祂到世上來作光，叫信入祂的

不住在黑暗裡；（46 ,36；）(三)祂帶著活的話臨到人，凡接受祂話的，就有永遠的生命，從今

直到永遠；凡棄絕祂話的，在末日要受祂話的審判。（47～50。）】 

【本篇思路】 
    從三章開始，我們看見了九個事例，說明作生命的基督如何能應付人類各種的需要，好完成神的

定旨。這把我們帶到十一章的末了。以後，在十二章，這福音書啟示基督作人生命的結果，就是產生

召會。召會，那筵宴之家，是主可得安息並滿足之處。基督作人生命的結果就是召會。那麼生命的繁

增是甚麼?在十二章我們看見一個小型召會。她在人數、大小、生命的成長上，都是小的。這個召會

如何纔能繁增呢?乃是藉著生命的繁增。生命的結果是產生召會，生命的繁增乃是使召會在大小、人

數和生命的成長上得著加增。 

    在召會生活中有不同的功用。由這家的三個人所代表。我們有服事、見證和傾倒在主身上的愛。

這三樣東西必須在召會生活中見到。我們必須一直有服事。我們更必須有見證，見證主是我們復活的

生命；在這一面的見證，無需我們勞苦。我們只需要復活的生命。我們與祂一同復活之後，就不必勞

苦。我們只要和祂同坐，和祂同行，和祂同享筵席。這是召會必須有的又真又活的見證，這也是主的

彰顯。此外，我們對主必須表示絕對的愛。 

    假定我們有一粒花種，在這種子的生命中藏著很多的美麗，這美麗如何纔能得著彰顯?種子必須

死。種子若是落在地裏死了，又長起來，牠裏面的美麗就要得著彰顯。那就是榮耀，叫種子裏面的生

命得榮耀。照樣，曾有一度神被侷限在主的肉體裏。主必須死，好叫祂裏面的神在復活裏得釋放、得

彰顯、並且得榮耀。 



 


